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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超速駕駛的措施應付超速駕駛的措施應付超速駕駛的措施應付超速駕駛的措施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20 00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載於附件 A）應

提交立法會，以便對嚴重超速駕駛的人士加重刑罰。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2 . 超速駕駛仍是本港一大問題。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間，警

方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方式就超速駕駛罪行提出的檢控，每年平均

約有 18 5  00 0 宗，佔涉及行車違例事項 1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發出總數的

4 0 %。當多條快速公路相繼通車後，在快速公路上超速駕駛的罪行變

得更加嚴重。這方面的違例數字急升，一九九七年的增幅為 6 0 %，而

一九九八年更激增達 103 %，到了一九九九年，情況才告穩定下來。

涉及超速駕駛的檢控案件和交通意外統計資料，共載於附件 B。

3 . 一九九九年年初，政府就可能修訂超速駕駛罪行的罰則，徵詢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公眾的意見。當時，有部份委員和公眾批評

本港某些路段的速度限制過低，並不切合實際情況。他們認為，超速

駕駛罪行在本港成為嚴重問題，可能是因為速度限制訂得過低所致，

因此，建議政府應首先檢討本港道路的速度限制，然後才研究是否修

訂這類罪行的罰則。

                                                

1 行 車 違 例 事 項 指 駕 駛 者 在 行 車 時 所 犯 的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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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速度限制檢討速度限制檢討速度限制檢討速度限制

4 . 道路的速度限制，視乎該段道路所屬的類別而定。一般來說，

市區內大多數道路的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5 0 公里；在稠密地區外面的
主要道路為每小時 70 或 80 公里；高水準的快速公路則為每小時 1 0 0
公里 2。在一九九九年進行的一項顧問研究顯示，香港採用的速度限制

架構與國際上採用的架構相若，研究認為這架構是切合香港的情況，

沒有需要作出改變。

5 . 我們會不時檢討所有道路的速度限制。若對某路段的速度限制

作出更改，我們會在更改速度限制兩年後作進一步的評估，此後每三

至六年再進行檢討。

6 . 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檢討了大約 40 個主要路段的速度限制，並
由一九九九年三月起，根據附件 C 的實施時間表，逐步更改 1 8 個路
段的速度限制。

7 . 警方一直監察這些主要路段的交通流動情況。在放寬速度限制

後，這些主要路段的交通意外數字並無太大改變。不過，我們需要蒐

集更多交通意外數據，才能夠進行詳細的統計分析。

檢討定額罰款和違例駕駛記分制檢討定額罰款和違例駕駛記分制檢討定額罰款和違例駕駛記分制檢討定額罰款和違例駕駛記分制

8 . 為了應付超速駕駛這個問題，政府檢討了現時的定額罰款和駕

駛記分制度。

9 .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4 1 條，超速駕駛的最高

罰款額為 4 , 00 0 元。超過 98 %的超速駕駛罪行，都被當局以定額罰款

和記分方式懲處，詳情如下：

                                                

2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北 大 嶼 山 快 速 公 路 ， 其 速 度 限 制 為 1 1 0 公 里 。 這 因 為該公 路 路

段 直 而 長 ， 而 合 處 及 支 路 甚 少 。



-   3  -

罪行 定額罰款 違例駕駛記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每小時 15 公里

或以下的速度駕駛

3 2 0 元 0 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15 公

里的速度駕駛，但高出的幅度不超

過每小時 30 公里

4 5 0 元 3 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30 公

里的速度駕駛，但高出的幅度不超

過每小時 45 公里

4 5 0 元 5 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45 公

里的速度駕駛

4 5 0 元 8 分

1 0 . 當局上次調整定額罰款是在一九九四年。按照現行的兩級懲罰

制度，罰款額與超速駕駛罪行的嚴重性可說是不成正比。為遏止這些

較嚴重的超速駕駛罪行，我們有需要調整這類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

另外，為遏止較嚴重的超速駕駛罪行，我們亦有需要調整違例駕駛記

分分數，以表明這類嚴重超速駕駛的行為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極

大的潛在危險。

1 1 . 在香港，雖然我們沒有全面的統計數字列出超速駕駛的程度與

交通意外數字的關係，但根據我們就香港主要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數

字調查所得，若公路上的平均車速愈快，交通意外率亦愈高。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2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進行的諮詢中，公眾普遍支持對嚴重超速駕

駛 (即超速逾每小時 30 公里 )的人士加重刑罰，因為這種駕駛行為嚴重

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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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現建議將輕微超速駕駛罪行的原有罰則維持不變，但嚴重超速

駕駛的定額罰款則調整如下：

罪行

現行的

定額罰款

建議的

定額罰款

以 比 速 度 限 制 高 出 每 小 時

1 5 公里或以下的速度駕駛

3 2 0 元 3 2 0 元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1 5公里的速度駕駛，但高出

的幅度不超過每小時 30公里

4 5 0 元 4 5 0 元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3 0公里的速度駕駛，但高出

的幅度不超過每小時 45公里

4 5 0 元 600 元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4 5 公里的速度駕駛

4 5 0 元 1 ,000 元

1 4 . 同樣，現建議把嚴重超速駕駛的人士會被記的分數調整如下：

罪行

現行的

違例駕駛記分

建議修訂的

違例駕駛記分

以 比 速 度 限 制 高 出 每 小 時

1 5 公里或以下的速度駕駛

0 分 0 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1 5公里的速度駕駛，但高出

的幅度不超過每小時 30公里

3 分 3 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3 0公里的速度駕駛，但高出

的幅度不超過每小時 45公里

5 分 6 分

以比速度限制高出逾每小時

4 5 公里的速度駕駛

8 分 1 0 分

15 . 對 於 超 速每 小 時 4 5 公 里 以 上的 情 況 ，現 亦 建 議一 經 法 院 定

罪，即強制取消有關司機的駕駛資格，為期六個月。取消駕駛資格可

視為其中一項最有效遏止這類危險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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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和教育宣傳和教育宣傳和教育宣傳和教育

1 6 . 政府會通過大規模的宣傳計劃，包括製作宣傳短片、宣傳運動

等，繼續喚起市民注意，駕車每超逾法定速度限制一公里，撞車的危

險便會大增。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道路交通安全運動的其中一個主

題，就是對付超速駕駛。政府在今年會繼續把打擊超速駕駛列為該運

動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並會鼓勵市民參與道路安全計劃。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 7 . 條例草案主要由四項條文組成。第 2 條規定向超速每小時 3 0

至 45 公里和超速每小時 45 公里以上的駕車人士，提高定額罰款，這

項條文因而會修訂《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第 2 40 章 )附表。草

案第 3 條訂明向超速達每小時 45 公里以上的駕車人士在傳票提出檢

控和裁定有罪下，強制取消其駕駛資格，這項條文因而會修訂《道路

交通條例》（第 3 74 章）。第 4 條則就各種超速駕駛罪行修改違例駕

駛 記 分 的 分 數 ， 這 項 條 文 因 而 會 修 訂 《 道 路 交 通 (違 例駕 駛 記 分 )條

例》 (第 37 5 章 )附表。至於第 5 條，則訂明被告如根據《道路交通條

例》而遭裁定犯了超速駕駛每小時 45 公里以上的罪行和遭吊銷駕駛

執照，則不得以書函認罪，因被告需要在被判罪名成立後馬上放棄其

駕駛則照，這項條文因而會修訂《裁判官條例》 (第 2 27 章 )第 1 8 E(3)

條。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8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 另行通知

會審議階段和三讀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1 9 . 條例草案會於運輸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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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2 0 . 條例草案所載的修訂項目，不會影響《道路交通條例》、《道

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 )條例》、《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規例》和《裁

判官條例》的現行約束力。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2 1 .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法例修訂項目與《基本法》內不涉及人權

的條文並無牴觸。

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對人權的影響

2 2 .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法例修訂項目與《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

條文並無牴觸。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 3 . 上述建議對財政和人手沒有其他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 4 . 建議的法例修訂項目可阻遏嚴重的超速駕駛行為，在減少人命

傷亡和處理交通意外所涉及的代價方面，也可帶來經濟效益。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 5 . 這項有關建議提高對嚴重超速駕駛罪行的人士的懲罰，在一九

九九年十一月提交交通諮詢委員會討論，並得到委員會的支持。道路

安全議會亦表示贊同上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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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和二零零零年一月

亦討論這項建議。在介紹有關建議時，當局亦向委員會解釋在釐定本

港道路的速度限制所採用的準則、香港道路速度限制的架構以及檢討

速度限制的機制。雖然有部份委員提議需要對某些路段的速度限制進

行檢討，但委員會並沒有反對提高對嚴重超速駕駛罪行的人士的懲罰

的建議。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7 . 有關條例草案會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登憲報。新聞稿

則會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三日發出。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8 .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局下列人員聯絡：

運輸局首席助理局長

盧世雄先生

(電話號碼： 2 18 9  2 182 )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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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現提交下述文件，供議員參閱－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 行政會議日期行政會議日期行政會議日期行政會議日期 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在憲報公布日期

應 付 超 速 駕 駛 的 措

施

《 2000 年道路交通
法 例 （ 修 訂 ） 條 例

草案》

22.2 .2000 25.2 .2000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三日 運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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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附件 A　 -　《 2000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

附件 B　-　在㆒九九七至㆒九九九年間對超速駕駛罪行採取執法行動的統計

資料

�

附件 C　 -　根據速度限制檢討結果擬訂的更改速度限制實施時間表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AAAA（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

（第（第（第（第㆒㆒㆒㆒頁）頁）頁）頁）

本條例草案

�

旨在

�

修訂《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道路交通條例》及《道路交通（違

例駕駛記分）條例》。

�

�

由立法會制定。

�

�

1 .1 .1 .1 .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

(1) 本條例可引稱為《 2000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

(2) 本條例自運輸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

2.2.2.2.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 章）的附表現予修訂  －

�

(a) 在第 2A 項㆗，廢除“ $450”而代以“ $600”；

(b) 在第 2B 項㆗，廢除“ $450”而代以“ $1 ,000”。

�

�

《道路交通條例》《道路交通條例》《道路交通條例》《道路交通條例》

����

����

3.3.3.3. 超速駕駛超速駕駛超速駕駛超速駕駛

�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1 條 現予修訂，加入  －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AAAA（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

（第（第（第（第㆓㆓㆓㆓頁）頁）頁）頁）

“ (3) 如  －

(a) 某㆟就第 (1)款所訂罪行被定罪；及

(b) 經證明或獲該㆟承認，該㆟在該罪行發生時駕駛

車輛的速度，比該款所述並在當時生效的速度限

制超出逾每小時 45 公里，

則該㆟須被取消駕駛資格不少於 6 個月，除非法庭或裁判官為特別

理由命令該㆟被取消駕駛資格㆒段較短期間，或命令該㆟不被取消

駕駛資格。”。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違例駕駛記分）條例》（違例駕駛記分）條例》（違例駕駛記分）條例》

����

����

4.4.4.4.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

《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第 375 章）的附表現予修訂  －

�

(a) 在第 5A、16、 21、 30、 35、 39、 44 及 48 項㆗，在第 4

欄㆗廢除“ 5”而代以〞 6”；

(b) 在第 5B、17、 22、 31、 36、 40、 45 及 49 項㆗，在第 4

欄㆗廢除“ 8”而代以“10”。

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

《裁判官條例》《裁判官條例》《裁判官條例》《裁判官條例》

5.5.5.5. 以書函認罪以書函認罪以書函認罪以書函認罪

《裁判官條例》（第 227 章）第 18E(3)條現予廢除，代以  －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AAAA（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

（第（第（第（第㆔㆔㆔㆔頁）頁）頁）頁）

“ (3) 凡  －

(a) 申訴或告發是就《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1(1)條所訂罪行而作出或提出的；及

(b) ㆒旦根據申訴或告發所指而就該罪行將被告㆟定

罪，該條例第 41(3)條即會適用於該項定罪，

則就該罪行發出的傳票須註明被告㆟不得以書函認罪，而在此情況

㆘本條隨即終止適用。”。

《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例》（刑事訴訟）規例》（刑事訴訟）規例》（刑事訴訟）規例》

6.6.6.6.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 章，附屬法例）的附表內

的表格 1 現予修訂  －

(a) 廢除  －

“ $1 ,000 $450 $320 $230 ”

�

而代以  －

�

“ $1 ,000 $600 $450 $320 $230” ;

�

(b) 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罪行及定額罰款㆒覽表”的標題㆘  －

�

(i) 在編號 2A 項目㆗，廢除“ $450”而

代以“ $600”；

( i i) 在編號 2B 項目㆗，廢除“ $450”而

代以“ $1 ,000”；



附件　附件　附件　附件　AAAA（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共㆕頁）

（第（第（第（第㆕㆕㆕㆕頁）頁）頁）頁）

( i ii ) 廢除“凡有〞！〞符號的罪行每宗記

5 分”而代以“凡有〞！〞符號的罪

行每宗記 6 分”；

( iv) 廢除“凡有“Ω”符號的罪行每宗

記 8 分”而代以“凡有“Ω”符號

的罪行每宗記 10 分”。

�

摘要說明

�

本條例草案就㆒些與超速駕駛有關的交通罪行作出數項修訂。

�

2. 草案第 2 條修訂《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 章）的附表，

以提高兩項定額罰款。

3. 草案第 3 條在《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1 條㆗加入新的第

(3)款。如有㆟就該條第 (1)款所訂罪行被定罪，及經證明或獲該㆟承認，該㆟

當時的車速比有關速度限制高逾每小時 45 公里，該㆟須被取消駕駛資格 6

個月，但如法庭或裁判官為特別理由另作命令，則作別論。

4. 草案第 4 條修訂《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第 375 章）的

附表，以提高就多項罪行須扣的違例駕駛分數。

5. 草案第 5 條對《裁判官條例》（第 227 章）第 18E(3)條作出相應修訂。

如憑藉建議㆗的《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1(3)條，某㆟可被取消駕

駛資格，該㆟不可以書函認罪。

6. 因應草案第 2 條所作出的修訂，草案第 6 條對《定額罰款（刑事訴

訟）規例》（第 240 章，附屬法例）的附表內的表格 1 作出相應修訂。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在㆒九九七至㆒九九九年間對超速駕駛罪行在㆒九九七至㆒九九九年間對超速駕駛罪行在㆒九九七至㆒九九九年間對超速駕駛罪行在㆒九九七至㆒九九九年間對超速駕駛罪行

採取執法行動的統計資料採取執法行動的統計資料採取執法行動的統計資料採取執法行動的統計資料

1997199719971997 1998199819981998 1999199919991999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傳票／傳票／傳票／傳票／

拘捕拘捕拘捕拘捕

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

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

罪行所佔罪行所佔罪行所佔罪行所佔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傳票／傳票／傳票／傳票／

拘捕拘捕拘捕拘捕

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

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

罪行所佔罪行所佔罪行所佔罪行所佔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傳票／傳票／傳票／傳票／

拘捕拘捕拘捕拘捕

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定額罰款

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

罪行所佔罪行所佔罪行所佔罪行所佔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超速每小時 15 公里

或以㆘

147 32,755 15.9% 226 26,578 13.8% 442 66,404 40%

超速逾每小時 15 公

里但不超過每小時

30公里

2,141 149,421 73.4% 2,592 147,346 77.0% 2,684 88,206 54.5%

超速逾每小時 30 公

里但不超過每小時

45公里

462 18,451 9.2% 386 15,290 8% 397 7,677 4.8%

超速逾每小時 45 公

里

440 2,550 1.5% 264 2,079 1.2% 235 923 0.7%

小計 3,190 203,177 100% 3,468 191,293 100% 3,758 163,210 10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6,367206,367206,367206,367 100%100%100%100% 194,761194,761194,761194,761 100%100%100%100% 166,968166,968166,968166,968 100%100%100%100%

�

意外統計意外統計意外統計意外統計

����

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 1997199719971997 1998199819981998 1999199919991999（臨時）（臨時）（臨時）（臨時）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超速 38 28 15 81

按當時道路環境而言行

車太快

276 184 175 635

對其他道路使用的㆟士

而言行車太快

197 86 77 36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511511511511 298298298298 267267267267 1,0761,0761,0761,076

�

註： 應注意㆖述意外數字並不能反映實際超速問題，因為導致意外的駕駛者

成因是跟據個別警務㆟員的判斷而選取的，及在意外發生後，往往亦很

難找到足夠証據來確定超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CCC

根據速度限制檢討結果根據速度限制檢討結果根據速度限制檢討結果根據速度限制檢討結果

擬訂的更改速度限制實施時間表擬訂的更改速度限制實施時間表擬訂的更改速度限制實施時間表擬訂的更改速度限制實施時間表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速度限制速度限制速度限制速度限制

（公里／小時）（公里／小時）（公里／小時）（公里／小時）

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實施日期

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粉嶺公路

(新田交匯處至㆖水交匯處東行 )

80!!!!100

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西九龍公路 80!!!!100

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西九龍走廊

(塘尾道南行段 )

50!!!!70

10:00 am on

1999 年 3 月 28 日

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

(深井交匯處至皇珠路 )

70!!!!80

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元朗公路

(藍㆞至博愛交匯處 )

70!!!!80

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

(藍㆞大街至丹桂村路及屏廈路至

朗㆝路 )

50!!!!70

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公主道

(公主道㆝橋至何文田交匯處 )

50!!!!70

10:00 am on

1999 年 4 月 18 日

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北大嶼山公路

(繳費廣場至東涌 )

100!!!!110

新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

(清水灣道彩雲 至順利 道 )

50!!!!70

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龍翔道

(鳳舞街至斧山道東行 )

50!!!!70

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葵涌道

(荔枝角大橋至西九龍走廊 )

50!!!!70

香港仔海傍道香港仔海傍道香港仔海傍道香港仔海傍道

(黃竹坑道至香港仔大道支路 )

50!!!!70

10:00 am on

1999 年 5 月 2 日

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獅子山隧道公路

(繳費廣場至沙田路 )

70!!!!80

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沙田路

(獅子山隧道公路至博康 )

70!!!!80

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西沙路

(恆康街至馬鞍山路 )

50!!!!70

1999 年 10 月 1 日

大埔公路―沙田段大埔公路―沙田段大埔公路―沙田段大埔公路―沙田段

(城門隧道公路至火炭路 )

70!!!!80 1999 年 10 月 3 日

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城門隧道公路

(隧道入口至大埔公路―沙田段 )

70!!!!80

1999 年 10 月 17 日

北大嶼山幹線收費廣場北大嶼山幹線收費廣場北大嶼山幹線收費廣場北大嶼山幹線收費廣場

(往機場方向 )

50!!!!80 1999 年 11 月 10 日

�


